              使用桃園農田水利會水利建造物搭排水申請書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使用貴會水利建造物搭排水，填具申請書事項如下：

一、流入口地點：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（鎮市區）       地段        小段      地號

二、使用渠道名稱：             eq \o(\s\up 8(幹線),\s\do 3(大排))              eq \o(\s\up 8(支線),\s\do 3(中排))            eq \o(\s\up 8(分線),\s\do 3(小排))           eq \o(\s\up 8(小給),\s\do 3(補排))
三、年搭排日數：          日

四、搭排水量：日平均                  立方公尺/日；日最大              立方公尺/日。

              年搭排水量                   立方公尺/年。

五、防治污染設備：□有、□無。

六、量水設備：□有、□無。

七、使用期限：自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日。

八、是否為環保單位列管之水污染事業單位：□是、□否
九、檢附資料（各三份，影本需加蓋具法定效力印章如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字樣）
1.必須全部檢附項目：

(1)□水質樣品檢驗報告正本（檢驗項目依現行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或放流水標準，並限申請日前三個月內者）、

(2)□地籍圖謄本 □土地登記謄本 □流入口地點位置圖（平面配置圖含放流口位置至承受水體）    □現場照片（一份四張：含放流口、流入口、承受水體位置及使用渠道等）。

(3)□切結書正本(含申請人、連帶保證人身分證影本，需經法院認證)

(4)其他：
2.依申請人條件補充項目：

A.工廠類

(1)□水權狀或自來水繳費收據單   □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書     □排放許可證
□廢污水檢測申報表

(2)□工廠登記證     
□營利事業登記證      □公司執照

(3)□實測地籍套繪圖（含放流口及周邊道路） □水質特性切結書正本     
□借用他人土地同意書正本

(4)其他：

B.畜牧、畜禽業

(1)□水權狀或自來水繳費收據單         □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書          
□排放許可證     □廢污水檢測申報表    
(2)□畜牧場登記書   □畜禽飼養登記證       □營利事業登記證       
□公司執照

(3)□實測地籍套繪圖（含放流口及周邊道路）  □水質特性切結書正本 
□借用他人土地同意書正本

(4)其他：

C.住宅類

(1)□建築物使用執照。

(2)□實測地籍套繪圖（含放流口及周邊道路）  □水質特性切結書正本  
 □借用他人土地同意書正本

(3)其他：

申請人：

公司及負責人印章：

（公司行號加列負責人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）：

廠(場)址(段別、地號)：

通訊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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